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延期服务协议书

招募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县级西部计划项目办，以下简称甲方）
服务单位：                          

（西部计划志愿者实际服务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应募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部计划志愿者姓名、身份证号，以下简称丙方）
根据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项目办）确定的遴选条件，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甲方考核确认后，丙方自愿延长西部计划服务期壹年。
经    省（区、市）（服务省）西部计划项目办审定确认，丙方将在____年    月____日至_____年    月____日在乙方                 （具体岗位）从事志愿服务。
为切实维护三方的正当权益，保证西部计划顺利实施，受全国项目办委托，甲、乙、丙三方就相关事项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义务
1. 保证丙方在延长服务期间有服务岗位，并保证其在服务期满后按时结束服务。
2. 参与丙方延长服务期间的日常服务管理，并对其给予相应指导和帮助。
3. 丙方服务期满并符合相应条件的，按照相关政策规定为其提供服务和帮助。
4. 按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管理办法》规定，协同乙方做好志愿者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志愿者安全、健康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实行志愿者安全健康管理“一把手”责任制，遇重大事件及时妥善处理并同时上报上级西部计划项目办。 
5. 结合工作调研和重要节假日等，定期看望、慰问丙方，开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及时对丙方进行思想引导、心理疏导和业务指导。甲方负责人需重视与丙方谈心谈话，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对一谈心，听取意见建议，帮助解决丙方在服务期间的实际困难。




第二条  甲方权利
1. 如2026年6月丙方年度考核不合格，本协议自动作废，丙方不再具有延期服务资格。
2. 签订协议后因丙方另行择业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甲方有权对丙方给予2025—2026年度服务鉴定不合格处罚，取消其享受西部计划相关政策资格。
3. 丙方在2026—2027年度服务期间因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除因不可抗力因素提前终止协议的，甲方有权对丙方给予2026—2027年度服务鉴定不合格处罚，取消其享受西部计划相关政策资格。






第三条  乙方义务
1. 将丙方纳入本单位正式职工序列进行管理。在甲方的指导下，做好对丙方的业务培训和年度考核等工作。
2. 落实丙方免费住宿（或提供相应的住房补贴）以及安全、健康、卫生的生活条件等后勤保障。为丙方提供与本单位工作人员相同的工作条件，并积极解决丙方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3. 及时向甲方通报丙方日常管理及相关工作情况。丙方离岗时，对丙方进行服务鉴定，并按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做好丙方离岗手续，并报告甲方。
4. 实行志愿者日常管理、安全健康管理“一把手”责任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丙方的安全。在有关方面的指导下，作为第一责任人具体负责处理丙方安全、健康等方面出现的问题。
5. 接受甲方对服务单位的考核评价，配合甲方完成相关工作。
6. 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维护丙方的权益。
第四条  
乙方权利
1. 按照西部计划相关管理规定和甲方的规章制度，对丙方进行日常管理。
2. 按照有关规定，对丙方进行业务考核与服务鉴定。
3. 根据实际表现情况，协助甲方对丙方进行表彰或处分。
4. 因丙方主观原因导致不能正常履行本服务协议，或因丙方故意隐瞒重大疾病或其它重大虚假信息导致不能继续从事志愿服务的，或因其它情况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乙方可向甲方提出解除本协议，甲方核实有关情况后酌情处理。







第五条  丙方义务
1. 自愿申请延长志愿服务期壹年，并承诺签订协议后不会因另行择业等原因提前结束服务期。
2. 2026年8月底前，与甲方、乙方签订2026—2027年度西部计划三方服务协议，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西部计划各项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除因不可抗力因素需提前终止协议的，经向甲方提出申请，并报省级西部计划项目办同意，做好工作交接后方可离岗，不得单方终止协议。
3. 按照本协议书和甲方确定的时间到岗服务，并服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进行的岗位调整。
4. 服务期间，应爱岗敬业，尽职尽责，服从管理，尊重民风民俗，自觉维护志愿者形象；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专业守则；遵守西部计划相关管理规定和服务单位的规章制度；因正常休假等原因离开服务地期间，应主动与甲方、乙方保持联系。
5. 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应在服务单位参加党（团）组织生活的同时，加入西部计划志愿者党（团）支部，积极参与当地志愿服务工作和青年工作。
第六条  丙方权利
1. 在本协议书所确定的岗位开展服务，并享有与乙方正式工作人员同等的办公条件以及免费住宿（或提供相应的住房补贴）等基本生活条件。
2. 服务期间，享受与乙方正式人员同等的休假待遇。
3. 服务期间，享受省级统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发放的工作生活补贴、缴纳的社会保险单位缴纳部分（个人缴纳部分从丙方工作生活补贴中代扣代缴）等，甲方、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保障。
4. 参加甲方组织的相关培训、交流、慰问和联谊等活动。
5. 及时了解全国项目办、相关省级项目办及甲方发布的有关西部计划的重要信息。
6. 服务期间，依照《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向甲方和乙方履行请假手续后，可报考研究生、公务员或参加执业资格考试和各类企事业单位举办的招聘考试，但原则上不得提前结束服务期。
7. 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取得本人服务鉴定等相关证明材料，享受相关支持政策和待遇。
8. 丙方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以及意见、建议，可酌情向甲方、乙方反映，受理单位应在接到反映当日起3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






第七条  因丙方无故拖延报到、单方终止协议或擅自离岗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甲方有权追究其责任。
第八条  因一方无故中止协议，致使协议无法履行，受害方有权追究其责任；给其他两方造成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九条  丙方的延期申请书和身份证复印件作为本协议书附件。
第十条  本协议书壹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三方各持壹份，并由服务省项目办备案壹份。丙方服务期满后本协议书自动终止。
第十一条  如因本协议书发生争议，三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甲方主办公场所所在地的仲裁机构或法院解决。
甲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年  月  日
（注：服务县项目办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本协议进行适应性修改）


